【影视欣赏】

不自由，毋宁死

——电影《为奴十二载》观后
(一院吴映媚，2015年7月17日)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于1775年出自美国的巴德里克·亨利的演讲稿中。从此之后，这句话成了经典。这句话用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黑人奴隶身上或许更具时代悲剧意味。看完《为奴十二载》之后，我脑海中唯一闪过的句子就是：不自由，毋宁死。

    我已经忘了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为奴十二载》这个书名的了，当时是写在了备忘录里面，想着有时间去查查资料。没想到上周在亚马逊买书时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于是看了一下简介，就把它拉进了我的购物车。而现在书还没来到，我在校园网看到了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决定一睹为快，尔后书本到手再去细看。

这是一部关于美国黑人奴隶的电影，一看电影名就知道是题材敏感且沉重的电影。而随着电影的进度，它为观众打开了奴隶制度的黑暗面，真的是有一股沉重的感觉压在心底，虽然我们是黄种人。看完电影，内心的悲伤久久不能平息，有些东西郁积在心中难以疏散。
在豆瓣里看了一些影评，有些评得不错；有些看了实在让人气愤，说什么黑人奴隶受的苦和我们中国人受的苦简直无法比拟；说黑人奴隶只是失去了自由，三餐定时而且还有独立的小木屋居住，而战争时期的中国人却连性命都是难保的，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苦难是史无前例的。我之所以不认同那些观点，是因为我认为苦难是不分肤色、不分国界的，苦难的痛苦程度更是没有可比性的。曾经受过的苦难不是我们现在拿来渴望得到悲悯的工具，而是为了告诫我们要强大起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苦难，从更大的角度来说是属于全人类的。其实站在历史外的我们，是无法深切体会到那种悲痛的，无论如何表达看起来都像在说着不痛不痒的历史故事。我气愤，那些说黑人奴隶不算苦，说他们三餐定时，有居所的人，大概是不明白失去自由的痛苦的。大概也不明白什么是不自由，毋宁死。

    主人公Solomon原本是一个生活在纽约受过教育有素质的黑人小提琴家，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后被两个白人骗到华盛顿，一夜之间便丧失了自由人的身份，没有了姓名，没有了钱财，没有了家庭，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了自由。Solomon曾说：“我不想只是生存，我想要生活。”这就是他为什么能隐忍十二年生存下来的原因。他想要一直生存下去并不难，只要老老实实做黑人奴隶，任凭奴隶主差遣和处置自己，如蝼蚁般苟且偷生，日复一日做着繁重的农务活，直到累死或老死在种植园里。但这显然不是他想要的，因为即使这样生存下来又有何意义？没有追求，没有思想，没有家庭，被一个奴隶主卖给另一个奴隶主，像个机械一样的生存下来，有何意义？是的，不自由，毋宁死！他，想要的不仅仅是生存，而是生活！

    Patsey原本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后被奴隶主Epps糟蹋蹂躏，受尽了折磨。她祈求Solomon帮她自杀，把她沉到湖里，由此获得灵魂上的自由，但Solomon没有成全她。后来她为了一块肥皂，为了追求美的尊严，被怒不可遏的主人命令当着其他奴隶及他手下人的面脱光衣服，用鞭子把她抽打得皮开肉绽。这个长达五分多钟的长镜头看得人毛骨悚然，怒火中烧，眼泪决堤，各种情绪杂糅在一起。心痛，为这女孩，虽然她年纪轻轻，而她是真懂：不自由，毋宁死！

《为奴十二载》是Solomon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所写的一本自传体小说，而这部同名电影是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它为我们揭露了十九世纪黑人奴隶制度及其丑陋的面目，在如今看起来依然感到悲痛。但它更多的不是揭露，而是控诉，控诉这罪恶的制度，就像《沙漠之花》控诉割礼制度，《南京大屠杀》控诉战争的残酷一样。但愿，这样的历史永远过去了。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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